附件：1




配偶信息▼

配偶姓名                                                 
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址                                                 
本人信息▼                                                                                                                 
卡号                                                              居住地址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发卡机构信息▼
出生日期                                                          发卡机构名称                                             
婚姻状况                                                          发卡机构电话                                             
身份证地址                                                        经办人                                                   
                                                                  发卡日期                                                 
户籍地址                                                          分娩信息（医院填写）▼
                                                                  医院名称                                                 
婚育证明编号                                                      分娩日期                                                 
在宁住址                                                          分娩结果  (活产：男  个；女  个
                                                                            (死胎：  个    (死产：  个    (其他
联系电话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现有子女数：男  个：女  个                                        填写人                                                   
本次怀孕政策属性：(合法  (违法                                   填写日期                                                
(未说明政策属性                                                                           (医院盖章)

附件：2   存  根                  南京市医院流动人口生育情况通报单
                                    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南京市卫生局监制

（式样）
医报字  号                      医报字  号

产妇姓名：                    产妇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婚姻状况：□未婚    □已婚
婚育证明号：                  婚育证明号：                  在宁工作单位：                            
户籍地址：   省     市（县）  在宁住址：      区（县）       街道（镇）           居（村）委会

在宁住址：      区（县）      子女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街道（镇）          分娩情况：男   个   女   个    胎次情况：第   产  第   孩
           居（村）委会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准生证明：□有    □无
分娩情况：男   个   女   个   报告单位：（医院盖章）

准生证明：□有    □无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接产医生：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南 京 市








流动人口生育联系卡


（式样）









































说  明





1、本卡由街道、镇人口计生部门负责发放。


2、非本市户籍流动人口妇女拟在本市生育的，应当到现居住地街道、镇人口计生部门办理本卡。


3、医院在接受流动人口妇女分娩时,应当检   查并收下《南京市流动人口生育联系卡》。产妇分娩后，医院负责填写联系卡中的相关栏目。


4、《南京市流动人口生育联系卡》由医院所在地区（县）人口计生局于每月15日、30日收集汇总。





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南京市卫生局





监制





当


事


人


照


片





填表说明：


1、《南京市流动人口生育情况医院通报单》填写必须字迹清楚，内容完整。


2、本《通报单》只适用于未持有《南京市流动人口生育联系卡》的外来流动人员。


3、本《通报单》由医院填写，存根由医院保存；《通报单》由医院所在区（县）人口计生局收集汇总。


4、有无《准生证》，以产妇是否出示户籍地县级人口计生部门计划生育证明原件为判断标准。


5、《通报单》中有“(”符号的内容在“(”内打勾，有“  ”符号的内容在“  ”上填写具体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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